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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一殺暗內大兩在欲

路
透
社
電
一
釜
總
統
匿
臣
昨
晚
一
此
間

1U 
利
福
尼
亞
州
西
部
爲
共
和
意

【
聖
約
生
日
路
透
社
電
】
釜
總
統
匿
臣
昨
晚j

此
践
布
利
布
尼
5

艸
画
皆
定
4

木
长 

海
金S
員
官
傳
之
際
，
突
遭
憤
怒
的
乐
威
羣
衆
襲
擊
，
頤
部
疑
乎
坡
石
撃
中
。
吸
臣
步
爲

▲
一

競此
楠
劇
烈
暴
亂
的
情
况 

爲
口
十
二
年
前
心
一
訪
委
內
瑞W

I-I來
所
価
見
。 

匿
臣
乘
車
離*
競
選
耳
傳
大
會
之
際
，
石®

，
鶏
蛋
及
具
他
物

to
，
紛
紛
投
射
如
雨
下 

-
總
統
車
帽
♦
亦
曾
被
擊
中
數
次
。

當
時
大
輛
汽
車
相
繼
遊
门
，
毎
遭
石
頤
擊
中
車
門
玻
璃
，
即
突
然
刹
掣
，
形
成
前
推
後

会

巴

黎

報

評

古

壁

事

件

 

英

法

两

裔

改

善

經

濟

 

【
巴
黎
加
拿
大
社
電
】
此
間
一
家
週
刊 

特
寫
社
論
中
指
出
，
加
拿
大
國
內
問
題
，
可 

能
由
於
法
侖
加
拿
代
人
與
英
。
加
拿
大
人
在 

經
濟
-•
改
善
差
別
，
而
使
間
題̂

束
。 

該
特
寫
作
者
於
社
論
中Y
謂
，
占
壁
省 

仍
在
聯
邦
統
一
組
織
內
，
什
脫
離
加
享
大
中 

%
政
府
更
好
。

他
於
本
漏
內
，
則
謂
境
在
古
壁
省
内
不 

安
曜
情
况
，
如
占
壁
省
民
肯
耐
L'
等
值
，
在 

數
年
內
刖
可
看
出
不
省
内
is
或
經
清
改
善 

又
謂
，
法
裔
加
取
太
人
約
爲
全
國
人
口 

的
>
份
/
一
九
，
而
在
占
壁
近
郊
内
，
平
均
每

一
實
客
及
隨
员
，
办

一
擁
，
另
一
巴
士
乘
載

濃

3

事
後
，
收
臣
返
抵
室
卡
里
蒙
特
的 
美
西 

，T
宮
後
，
曾
發
我
一 
II
任
激
的
文
吿
，
描
述 

此
次
暴
亂
，
爲 ) 
同
脇
規
律
的
暴
徒
行
勤
， 

= 
代
表
全
美
國
旳
最
壊
現
象
。

一 

總
統
府
發
言
\
兪
格
拉
稱
：
匿
臣
曾
菸 

》
爲
此
次
暴
亂
是
一
便
不?
譽
的
事
件
，
在
文 

一 
吿
中
曾
允
諾
今 
要
特
冲
明
有
關
后
國 
必
須 

一 
然
敢
如
何
的
行/
，

—•
制
止
我
們
社
會
上
激 

j  
烈/
民E
份
子
旳
暴

$1
和
怂
怖
浪
潮
。

一 

匿
臣
昨
晚
在
，
西
方
白
宮
床
憩
入
睡
之 

一 
際
，
普
房
，
突
次
發
生
小"
警
，
被
殖
狼
狽 

一 
穿
着
睡
衣
，
逃.不
用
鄰
川
一
座
迎
實
屋
人
渡 

一 
宿
。

(
貝
倣
佛
斯
美
聊
社
電)
二
名
貝
出
佛 

一
斯
男
子
，
七
旅
在
暴
亂
事
伶
時
，
觸
犯
非
法 

18有
武
器
罪
M
件
，
破
伐
昼
下
令
判
處
入
獄 

共
建
二
十
四
年
。
在
去
年
暴
亂
事
件
中
，
一 

名
警
貝
力
幸
被
耳
用
槍
擊
銘
。

，
三
人
在
法
户
上
時
，
曾
被
控
謀
殺
罪
名 

)
，
但
此 
罪
名
因
羅
據
不
足
，
被
法
官
自
判 

缺
罪
，
但
三
偏
犯
非
法
通
有
武
泳
罪?
則 

吿
成
9

。
首
伙
吿
聾

‘四
十
二
歲
，
勞
工
，
被 

一
判
入
獄
十
年
，
次
被
告
貝
爾
，
卡
車
司
機
， 

一
被
判
入
獄
八*
，
三
伊
吿
鄧
根
，
二
十
六.成

被
判
入 
獄
六
年 *•

蘇

聯

定

期

發

射

火

箭
 

日

本

唆

宣

爲

禁

匾

 

(
莫
斯
科*
聊 

#£電 
蘇
聯
政
府
良
佈 

出
，
當
富
灰
皆
三
開
始
，
至
十
一 
月
三

♦指十
R
爲
止
，
尊
爲
明
一
月
的
火
籠
»
射
試 

驗 3

)

官
月
塔 
ttFlB

社
公
佈
指
出
，
此
種
火 

箭
，
會
發
射
至H

本
東
北
部
地
品
內
，
在   

^
 

地
匾
內
已
準 
:! 火

箭
發
射
口
標.

搭
期
社
警
各
航
空
及
海
而
交
通
，
在 

fti.
起
，
毎
日
中
半
至
午
度
時
，
不 %
航
近
( 

該

58

內
，
以
免
發
空
庖
險
・

塔.的
祉
蚯
公
佈
中
，
总
指
出
孩
火
箭
屬 

於
何
極
類
火
簷

n

(
華
亳
頓
川
聯
社
電 
美
國
/
由
蘇
聯
rl絕
釋
依
美
發
及
其
乘
載
山 
高
被
將
領
，
引
超 

江
乂
上
的
激
怒f

而
指
控
莫
斯
同
違
反
兩
國
所
訂
的
領
事
作
約

美
國
務
院
障
蘇
聯
扣
留
美
機
八
日
後
，
現
已
發
表
呼
籲
，
要
求
行
即
釋
放
美
機
及
乘 

客
，
包
括
两
位
海
軍
任
內
。
國
務
院
今
日
召
見
蘇
大
使
杜
布
里
寧
，
観
交
牒
文
，
謂
也
有
位 

律
容
許
録
聯
西■
任
何
拖
延
釋
放
的
待
間
。

忠
續
認
定
該
美
段
田
土
耳
其
侵
入
蘇
境
，
是
一 
種
敵
對
行
動
。

•
幷
估
計
h
奧
偸
泊
大
廈
擁
有
的

^英
」
則
堅
居
骸
架
小
型
飛
満
是
意
外
的 

冨
。

誤
入
蘇
境
，
此
外
，
倭
f
所
载
附
兩
to 美
軸
財
富
逢
五
億
匕
千
.五
百
萬
元
，
包
括
在
美
國 

將
軍
，
弟
軍
伊
年
土
耳
其
軍
上
校
等
，
當 
由
頼
季
原
仲
，
蛻
壳
煤
油
，
阿
尼
干
8

铜
礦 

皓
是
出
巡
土
國
礴
的
各
極
軍
事
設
借
。 

等
公
司
內
，
佔
有
畜
的
股
份
，
但
此
等
報 

美
之
牒
蕃
特
别
用
出
蘇
扣
留
旗
機
吿
，
行
爲 
刖
植?
佐
3
卡
斯
所
否
認
，
幷
謂 

五
日
俊
，
乐
許
美

*9'領
事
採
訪*
上
的
乘
客
，
道
是
一
種
神
話
故
事■
佐
M

安
娜
危
在
想

，
是
違
背 
一
九
亠
夕
年
美
蘇
二
说
簽
訂"
領 

事
協
約
，
美
政
曇
再
度
請
泯
蘇
聯
迅
速
釋 

放
被
拘
留
的
美
费
将
史
姬
拉.
，
遊
將
麥
嘉 

里
，
少
校
羅
案
以
逐
國
上
校
丹
里
等
，
連
同 

他
們
所
乘
座
的
書
離
境"

蘇
为
指
此
芸 

*--侵
境
是
美
政
府
計
別
。

像
中
的
富
有
，
可
是
仍
有
不
少
荷
蘭
的
公
民

較
上
擁
有
更
大
的
財
富
。

精
項
課
稅
的
議
案
，
現
已
移
交
上
議
院

,最
後
討
論
涌
過 
方
能
作
有
效
的
實
施
，
在 

16 議
案
內
，
坤
訂
明
皇
族 7
家
人
，
亦
須
繳 

納
遺
隹
稅
，
但
承
繼
自
爲
接
任 
國
土
，
則 

可
D
例
外
免
繳
納
遣
罐
税
。

荷

蘭

國

會

通

過

議

案

【
巴
黎
加
第
大
社4
】
北
洋
方
面
對
於 

華
感
頓
傅2

河2

己
準
備
秘
密
議
判
美
總
統 

匿
臣
提
出
的
印 
平
計
訓
静
題
，
表
露
忽
視
的 

F
度
。巴

黎
和
談
的
比
找
代
表
團
邸
言 
阮
定 

黎
昨4
此
間
会
加
第
九
十
次
和
談
會
議
，
經 

過
四
小
時
的
無
趣
味
的
辨
論
後
，
曾
答
震
記 

者
的
降
題
。
他
譜
：
我
們
('經
說
明
北
越
民 

主
共
和
域
政
府
及
人
民
，
堅

L

地
完
全
改
對 

匿
臣
，
和
議
外
傳
有
關
秘
冷
談
判
的
各
種
 

報
吿
，
不
外n.
疋m

政
府
當
周
公
圖
欺
防
及
愚

弄
美
國
人
民

6  
一 

単 
盛
頓
方
而

手
法
。

報
吿
，
館
美
阈

方
已
接
獲
第
三
而
的
暗
示
，
指
河
入
川

îl*

11

1
8
m

*xxx

x
-
x
n

蘇

$g|
扣

留

侵

境

美

機

事

件

引

起

外

交

上

激

怒

美

駐

蘇

断

名

外5^

 

探

訪

誤

入

蘇

境

將

軍

 

莫
斯
科
社
美
聊
社
電)
兩
抬
美
國
外 

交
人
員IP

出
，
由
於

iliir

員
的
錯
誤
。
便
鼓 

架
載
有
美
國
兩
將
軍
小
型
飛
機
在
蘇
聯
境
内 

降
落

美
大
便
館
發
苜
人
稱
，
咳

FH名
外
変
人

-
，
員
曾
與
盘
兩
美
國
軍
官♦
證
國
飛
N
員
及

-
土
耳
其
瞪
在
官
會
面
，
各
人
均
被
扣
留
任
蘇 

聯
境
内»

甘
人
謂
四
人
皆
華
到
優
良
待
遇
，
顧 

示
或
未
受
到
趣
份
，
詢
間
。

修
飛
行
員
于
聞
機
白
，
由
於 
一 
股
氨
流 

，
使
飛
襪
衝
人
蘇
暇
境
7

，
而
飛
行
員

to 以 

爲
土
耳
厶
機
喝
，
因
此
才
映
在
蘇
聊
境
内
降 

落
。蘇

情

往

探

月

太

空

船

 

在

印

度

洋

安

会

降

落

 

(
莫
斯
科
路
用
社
電)
鮮
斯
桁
公
佈
指 

出
，
蘇
聯
太
空
船
「
桑
字
一
人
號
，
已
在
印 

度
洋
中
降
落
，85

太
空
船
，
飛
至
月
球
方
而 

拍
攝
照
片
，"
後
飛
囘
弔
球
。

孩
太
空
船
依
卜
週
六
環
繞
H
球
飛
行 , ,

力
飛
1
時
， 

將
電
我
圖
片

舱
片
外
，
幷
由
置
波

地
球
，f2

時
與
地
球 

19 距

叫
萬
里
。

太
空
船
環
繞
自
球
飛
行
時
，
離
口
球
的 

距
離6

六
百 
十
里
，

絆
太
空
船
於
降
落
時
，
美
國
與
蘇
聯
太 

空
專
家
，
正
爲
太
空   

S
作
間
題
舉
行
會
談
，

房&
囲
玲 

一& 偶 &
虱 

一或诙徐知

(
郵
寄
或
派
到
)

報一二
律
每
月
二
元
五
毛

費
一-
-
-
-
-
-
-
-

一
一
每
季
七
元
五
毛 

價^U
LtJU

^

 

全
年
三
十
元

目一 
表一一

一
零
售
每
份
一
毛
五

~

"-rep

 

暴

亂

時

非

法

藏

武

器

 

三

人

共

判

監

廿

四

年

頭

雞

蛋

縱

橫

紛

飛

聖

約

瑟

市

內

♦
一

日
〕

皇

族

暮

繳

納

入

息

稅
 

下
議
院
昨
幷
投
票
表
决•
幾
乎
一
致
贊 

(
海
中
路
養
能
)
荷
蘭F
議
院
昨
已 
成
澈
底
改
變
女
皇
的
入
息
稅
例
。 

通
過 
一
項
政
處
蟄
案
，
規
定
公
族
现
庭
亦 

關
依
女
皇
的
胡
金
，
是
由
國
庫
支
付
， 

如
其

flu的
普
嘘
尊
段
一
様.，
亦
要
繳
納
入
息
將
由
明
年
一
月
起
•
大
量
縮
減
•
由
原
定
數 

稅
和
產
業
稅
。 
W
 

額
每
年
約
一
百
廿"
反
元
，
減
至
II二
萬
元 

根
據
一
丸
亠
《六
年"
就
報
章
為
聞
報
告 

，
但
此
皇
s
從
安
排
用
手
續 
因
爲
女
皇
是 

曾
述 
荷
蘭
蜜
佐
里
安
娜

til全
射
界
最 
國
家
元
首
，
她
"
消
費
，
是
要
由
國
家
支
付

陰
雲
夜
雨 

一

晨
霧
午

高$
奪 
五
十 
K
温
度
三
十 

，
準
備
開
g
談
判
有
關 * 
總
統
匿
臣
於
十
月
匕 

日
發 
公竹 
七
項
川 
平
計
創
C

液
臣
U
日
計
副
中
建

際
監
視

度
岁
那
半
岛
胡
線
一 
律
停
火
，
繼
而
擴
大
巴 

黎
和
談
，
Ai召
開
典
際
性
會
甯
，
尋
求
和
平

解
决
的
辦
法 
屆
時
如 

方
全
部
撤
軍 

561境
。 

美
當
局
曾
表
示
此 

，
亦
認
爲
不
外
越
共
；5  

在
7
日
的
和
談
席

越
同
意
，
則
雙

旳
公
開
、
對
言
論 

越
的
最
後
意
見
。 

，
美
大
使
布
鲁
斯

曾
拒
絶
共
方
要
火
撤
除
西
貢
政
府
最
高
三
位 

領
袖
的
要
求
。e
對
於
要
求
美
軍
於
明
年
六 

"
卅
日
M  

^

 
，
無
條
件
完
全
撤
退
工
問
題
， 

則
有
商
量 V 
餘
地
。

⑥
庚
戌
年
十
月
大 
初 
一

戴

謨

胡

返

巴

黎

談

話

 

認

爲

毛

澤

東

富

活

力

 

【
巴
察
美
聯
駐
電
】
加
任
医
總
4
載
謨 

胡
知
問
巾
國
大
陸
「
星
期
後
，
今
日
反
抵
巴 

宼
，
曾
對
記
者X

表
談
話
，
謂
彼
對
巾
共
e
 

席
毛
滞
東
騎
深
刻
的
印
象
，
感
到
他
塁
竟
是

一 
位
壯
健
而*
店
力 

活
動
及
致
力
國 "
的 

幷
科
：
毛
R
e

、
，
仍
能
參
加
各
植

心
政
治 7
中

國
的
一
般
岡
間
，
多
渦
有
關
政
府
的
H
常
業 

務
。

至
於
外
傳
前
任
總
統
戴
高
樂
將
訪
中
共 

，
但
戴
謨
的
稱••
照
彼
所
知 

毛
氏
未
曾
邀 

請
戴
高
樂
，
繼 

i'•.:
明
年
巾
共A

派
一
要
員 

訪
巴
黎
， 

IH不
是
周
恩
來
。

北

越

忽

視

華

盛

頓

傳

說

秘

密

談

判

消

息

81
人
每
年
收
入
，
爲
一
萬
匕
千
「
白
七
十
四 

元
。英

國

企

圖

與

羅

談

判

【
倫
敦
路
透 

6f
個
】
英
國
首
相
希
夫
倒 

，
當
局
會
於
短
期
个
，
企
圖
與
羅
特
西
冊
接解

觸
，
找
尋
雙
方
談
月
内
基
本
除
件
， 

决
變
方 
過
去
五
年
來
」爭
執 

希
夫
在
國
會
於
答
留
詢
段
時
，

英

國
欲
與
羅
特
西
亜
首
相
接
觸
，
找
尋
彼
此 

間
，
是
否
日
可
以#
行
談
判
的
基
本
條
件
。 

他
又
謂
英
9
方
而
，H
的
一
使
H
前
爲護

白
人
執
政
羅
特
西
亞
，
能
恢
復 

的
執
政
政
府
。

羅
特
西
亞
a
  

:H年
前
十
一
门
時
，
强
行 

脫
離
英 

68而
宣
佈
獨
立
，
隨
即
由
史
勿
夫
組 

成
冃
人
統
治
政
府
。

紐

西

蘭

新

經

濟

政

策

 

應

付

國

內

通

貨

膨

脹

 

【
紐
西 «
成
鑑
頓
美
聯
社
電
】
紐
西
蘭 

財
政
部
長
梅
貸
，
宣
佈
政
府
欲

*11 
尼 
一 好
經 

濟
限
制
政
策
，
對
付
國
內
诵
貨
膨
眼
及
增
加 

政
府
的
收
人
。

梅
登
在■卜
議
院
發
表
一
特 j

文
吿
時
、 

指
出
政
府
在
本
年
及
明
年
財
政"
內
，
徵
收 

個
人
附
加
俛
，
程
度
約
爲
百
份
之
三
點
五
。 

估
計 
此
二
仃
猷
F

，
政
府
每
年
可
增
加
五 

千
萬
紐
四
閣
什
收
人
，
約
爲
加
幣
五
千
七
白 

萬
元
。此

外
每
二
十
枝
裝
香
烟
，
所
抽
納
稅
載 

亦±：

前
增
加 
每
年
可
增
加
政
府
收
入
一
千 

五
百
萬
元
。

";^3^

偷

大

批

衣

服

欲

發

賣

 

人

脏

业

獲

兩

匪

判

監

(
北
窶
訊
)
兩
"
北
雲
男
子
,
欲
將
一 

批
個
値
四
萬 
h.仟
元
現
來
衣
服
，
售
囘
核
批 

衣
服
的
店
主
，
内
事
發
而
被
提
控
内
法
院
， 

做
法
官
判
處
人
獄*

一 

首
被
告
華
德
士
，
付
•
歲
，
勿
判
人
獄 

半
年
，
次
做
吿
沙
温
尼
，
廿
二
战
，
被
判
入 

锻
三
個
月
。

骑
警
部
接
報
後
，
派
出
一
，名
警
员
，
假 

扮
保
險
公
司
人
员
，
與
兩
設
S
A

接
洽
，
表 

示
欲
資
祭
此
此
衣
服
情
况
。

警
方
指
fi
6t衣
服
約
共
四
百
件
，
全
部 

價
値 

*1 
爲"
萬
五
仟
九
，
全
部
衣
服
放
一
月 

三
日
時
，
破
人
從
一
衣
服
店
盗
击
。 

警

追

查

避

艇

主

命

案

 

捕

一

電

單

車

黨

疑

犯

 

(
乃
磨
凯
)
騎
警
人
員
，
於
御
杳
年
三 

十
二*
遊
艇
艇£
被
殺
害

44 
件
時
，
已
拘
控 

一
名
雲
爲
電
舉*
裏
份
子
，
幷
加
强
追
捕
該 

黨
中
另
置
人
。

被
吿
名
g
林
，
二4-

二
歲
，W
控
諜
殺 

浦
佛
，
死
答
由
成
辭
開
遊
艇
，
至
岸
上
調
査 

吵
鬧
聲
時
破
A
槍
殺
。

塗
宫
應
控
方
醫
求
，
將
亲
押
至
十
一
月 

四
f-l審
訊
，
以
便¥
方
人
員
作
進
一
步
關
査 

警
方
卜
令
追
捕
另
一
人
4
奥
利
華
，
二 

f

一
歲
，
兩
人
日
爲
與
島
一
零
一
電
單
車
騎 

士lit

黨
員
，
德 8
在
更
島 
共
分
五
個
單
位 

，
死
者
於
中
槍
位
當
堂
喪
生
。

域

 
型
 
囚

犯

墮

樓

薨

命

 

省

检

察

.部

調

査

眞

相
 

(
域
多
利
加
學
大
社
電
，本
考
檢
察
總 

長
相
徳
臣
，
宣
佈
檢
察
部
方
面
，
已
開4
閥 

育
十
月
十
九
日
，
仟
沙
尼
騎
威
孫
臣
胖
雖
獣 

獄
內
，
所
發
生
囚
犯
生
喪
件
事
。

死
者
，
愛
曼
，
年 
tr 
四
歲
，
在$5

内
因 

鞭F
而
喪
生
，
他
於
死

dll，
曾
被
送
毛
風
卡 

拉
欧
行
作
心
理
檢
杳
及 
i/@
 
治
般
。

同
方
陷
宫
指
出
，
此 
一 
事
件
，
爲
心
a
 

有
毛
病
囚
犯
，
存
黄
内
歯
造
成
不
愉
快
事
件
一 

及
現
象
)

弦
醫
宫
叉
謂
，
可
能
此
極
以
犯
，
皆
不 

應
微
困
在
監
獄
內
，
法
愿
方
用
，一 .
將
此 
一 

案
件
押
至
十
一
月
十
二
H

重
訊
。

暴

徒

戲

弄

電

視

訪

員

 

往

垃

圾

堆

找

尋

消

息

 

-
多
朗
郡 

ml拿
大
社
"

加
拿
大
中
央 

廣
播
員
協
所
主
席
麥
紀
町
侑   

AH，
自
古
壁

XII  

后
生
古
堡
解
放 B
線
危
機
後
，
滿
亜
可
詩
奇 

愛
詩
電
吉
即
開
始
負
起
一
項
不
平
摩
任
務
。 

麥
紀
哥
在
協
會
年
會
上
稱
，
該
電
台
採 

訪
員
，3
曾
被
解
放
陣
編
愚
弄
至■
垃
圾
堆 

中
。

當
叔
採
訪
員
於
垃
圾
堆
中
捜
索
鼓
陣
線 

所
指
消
息
時
，
警
員
办
腰
得
消
息
抵
達
現
場

( A
S

加
享
大
社
電)
古
璧
省
省
長
寶 

拉
沙
指
出
，
假
"
雷
局
仆
施
行
緊
急
法
令
， 

對
付
古
争
解
放
陣
線
，
可
能
再
有
數
白
A
會 

成
爲 
陣
線
恐
怖
活
動
份
子
。 

一 

费
拉
沙
稱
，
由
济
恐
防
此
大
批
人
吸
成 

爲
此
種
份
于
，
省
政
府
才
济
英
國
商E

專
N
 

K

崎
斯
被
綁
架
後
，
向
中
央
政
持
要
求
援
助 

他
又
謂
•
在
省
府
未
請
沢
中
央
也
府
派 

一
兵
至
古
壁
省
、
及
未
施
h
戰
時
法
令
勲
，
可 

能
會̂
^
百
或
夜
仟
人
參
加 

偵
陣
綴
行
動
，
政
"
於
發
動 

上
述
法
令
後
，
在
古
壁
省
內 

有
大
批
人
士
被
拘
捕
。

省
府
施
行
上
述
法
守
耳 

他
原
因
，
爲
解
放
陣
線
皆
表 

示
，
密
毎
四
十
八
小
時
內
， 

會
強
行
一
暗
殺
行
動 
w
 拉 

渉
又
稱
，
此
外
，
古
壁
0
內 

曾
有
大
批
炸
葯
被
人 

16 
出
， 

古
壁
解
放
陣 e
幷
指
出
會
在 

褊
行
綁
架
中•
以
支
持
他
們 

向
政
府
的
威
脅
。 

省
長
又
脱
，
假
如
政
，
答
應
解
放
陣
線 

要
求
•
停
放

：h

三
名
救
治
犯
，
以
便
V
換
勞 

£
祁
長
垃
碎
及
英
專
員
卡
1

斯
，
短
陣
線
行 

動
將
曾
比T

往
史
大
，
技
林
*:; +
月
十
七
日 

時
被
發
現
肩
恐
怖
份
子
所
殺
害" 

警
〃
所
潜
得IE

息
乂
指
出
，
該
陣
線
部 

份
組
峨
、
所
汁
翻
的
示
威
行
動
，
可
能
七
占 

堡
内
食
遺&
暴
亂
，
警 0
 龍
指
此
尊
組
織
設 

備
片
全
，

古

型

軍

譬

大

事

搜

索

 

空

中

用

偵

察

機

協

助

 

(
奧
太
瓦
加
拿
大
社

-IIL)
清
息
靈
通
人 

士
指
出
•
軍
"
人
員
，
自
在
古
壁
省
西
北
部 

及
北
部 
搜
索
恐
怖
份
子
藏
匿/
處
。 

-
消
息
乂
謂
，
軍
方
搜
索
行
勲
差
不
多 

包
括
全
省
各
地
，
亚
且
曾
齢
用
偵
察
飛
機
協 

防
搜
索
。

卜
週
末
所
搜
索
地
區
中
，
其
中
一
處
爲 

軍
为
核
子
弾 ®
 
存
放
處
，
但
軍
隊
在
誤
處 
亚 

未
發
現
任
何
恐
怖
份
子
。

此
外
古
璧
省
警
3

，
員
，
聯

,HI軍
隊 ,

合
力
追
捕
兩
呂
書
壁
解
放
陣
線
恐
怖
份
子
， 

懐
疑
网
人
與
英
國
商
格
原
員
卡
羅
斯
及
勞
工

殺
案
育
關"

部
長警

局

囚

犯

潛

逃

無

踪

 

同

時

偷

去

三

條

鎖

匙

 

- 
II 訊
J
I
"
、
員
透
露
南
出
，
一 
男 

P

從
警5

拘
留
所
內
口
垂
時
，
拘
留
用
內
三 

條
鎖
匙
加
同
時
失
踪
。

警T

處
方
面
，
亦
沒
法
査
出
年
二
十
五 

白
華
生
，
如
何
從
拘
留
所7

逃
出
a 

但
警
方
又
陛
，
該
三
礒
鎖
匙
中
，
其
中 

一
修
可 
fl開
一
法
庭
走
麻
的
大
門
，
該
法
庭 

在
警 X

處
三
樓
内
。

離
開
該
大
門
後
，
任
何
人
皆
可
以
混
入 

人
群
中 

191 
遁
。

華
生
於
逃
走
時
，
身
上
仍
穿
有
獵
内
制 

服
，但
由
於
他
可
能
會
持
有
武
器•
警
万
己 

公
佈
他
貫
一
名
危
險
A
物
"

採
訪
員
對
警
員
皎
，
在
現
塲
共
有
四
桶 

垃
圾
，
請
求
警
員
給
千
援
右
，
但
警
員
指
他 

工
作
良
好
，
子
需
"
羅
助
，
採
訪
員
於
搜
完 

四
桶
垃
圾
後
，
幷
沒
产
現
任
何
特
别
消
息
。

•
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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